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（新景花园四期）节能工程验收记录
工程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（新景花园四期）
工程地点：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小区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工程性质：12班幼儿园（30人/班，共360名幼儿）配套节能工程
验收日期：工程完工后规范规定验收期限内
验收依据：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55015-2021、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50189-2015、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JGJ39-2016（2019版）、《江苏省超低能耗建筑技术规程》DB32/T 5167-2025、《常州市绿色建造评价标准》DB3204/T 1053-2023及本项目节能设计文件
验收范围：本项目建筑节能工程，重点涵盖建筑体形、平面布局、空间尺度、围护结构等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1条文要求的相关内容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验收总则
本工程节能设计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规范7.1.1条文要求：“应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功能需求，对建筑的体形、平面布局、空间尺度、围护结构等进行节能设计，且应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要求”，本次验收围绕该条文核心要求，对项目节能设计落实情况、施工质量、性能指标进行全面核查，确保工程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节能规范标准，满足12班幼儿园的功能需求与节能目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场地自然条件与建筑功能适配性验收
1.  场地自然条件适配：项目位于常州新北区，属夏热冬冷A区，四季分明、夏季高温高湿、冬季湿冷，年平均日照时数1925小时，主导风向季节性差异明显。节能设计结合该区域气候特征，采用被动优先、主动优化的策略，适配场地自然条件，有效降低建筑能耗，符合7.1.1条文“结合场地自然条件”的要求。
2.  建筑功能适配：本项目为12班幼儿园，每班30人，核心功能为幼儿生活、活动、学习，节能设计充分结合幼儿园建筑功能需求，优先保障幼儿活动区域的热环境、光环境与通风条件，兼顾安全、卫生与节能效益，符合7.1.1条文“结合建筑功能需求”的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各分项节能设计验收详情（依据7.1.1条文）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建筑体形节能验收
1.  验收内容：建筑体形设计结合场地条件与幼儿园功能，采用矩形布局，长轴东西向、短轴南北向，体形系数控制为0.32，未超过夏热冬冷地区甲类公共建筑≤0.35的限值要求，有效减少建筑外表面积与室外热量交换，降低采暖、制冷能耗。
2.  验收结果：体形设计符合节能规范要求，适配场地自然条件与幼儿园功能需求，落实7.1.1条文对建筑体形的节能设计要求，验收合格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二）建筑平面布局节能验收
1.  验收内容：平面布局结合场地东临龙六路、南临云河路的区位特点，将幼儿生活用房（活动室、寝室、音体活动室）布置在首层及二层南向，保障天然采光与冬季日照；服务管理用房布置在建筑北侧，避免干扰幼儿活动区的同时，减少北侧热量散失。结合常州主导风向，优化平面开口，形成穿堂风，强化自然通风，降低空调能耗；东、南侧临道路区域设置3m宽隔声绿化带，兼顾降噪与热环境优化，符合场地条件与幼儿园功能需求。
2.  验收结果：平面布局合理，充分结合场地条件与幼儿使用功能，实现自然通风、采光与节能的协同，落实7.1.1条文对平面布局的节能设计要求，验收合格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三）建筑空间尺度节能验收
1.  验收内容：结合幼儿园幼儿行为尺度与节能需求，合理控制建筑空间尺度，建筑层高控制在3.6-3.9m，走廊净宽不小于1.8m，幼儿生活用房开间、进深符合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要求，既保障幼儿通行安全与活动空间，又避免空间过大导致的能耗浪费；音体活动室采用合理层高与跨度设计，搭配顶部采光，减少人工照明与空调负荷，符合节能设计要求。
2.  验收结果：空间尺度设计兼顾幼儿功能需求与节能目标，无空间浪费现象，落实7.1.1条文对空间尺度的节能设计要求，验收合格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四）建筑围护结构节能验收
1.  验收内容：围护结构节能设计符合国家及地方节能规范，具体参数与施工质量如下：
（1）外墙：采用200mm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+50mm模塑聚苯板保温系统，传热系数≤0.55W/(㎡·K)，热惰性指标≥3.0，施工质量合格，保温层粘贴牢固、无空鼓、开裂现象，有效减少墙体热量传递。
（2）屋面：采用倒置式保温设计，保温层为80mm挤塑聚苯板，传热系数≤0.28W/(㎡·K)，热惰性指标≥3.5，防水层施工规范，无渗漏，保温效果符合设计要求。
（3）外窗：选用断热铝合金型材+5+12Ar+5Low-E中空玻璃，传热系数≤1.5W/(㎡·K)，气密性等级≥8级，太阳得热系数（夏季）≤0.22，可见光透射比≥0.60，既满足幼儿生活用房天然采光需求，又有效控制夏季太阳辐射得热与冬季热量散失；东、西向设置0.6m挑出水平固定遮阳，南向设置外遮阳卷帘，遮阳效果符合设计标准。
（4）地面与地下室外墙：地面传热系数≤0.75W/(㎡·K)，热惰性指标≥2.5；地下室外墙传热系数≤0.65W/(㎡·K)，热惰性指标≥3.0，施工符合规范，保温、防潮措施到位。
2.  验收结果：围护结构各部件热工参数符合国家及地方节能设计要求，施工质量合格，落实7.1.1条文对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要求，验收合格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四、节能设计整体符合性验收
1.  验收内容：核查本项目节能设计是否符合7.1.1条文“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要求”，重点核查节能设计文件、施工记录、检测报告，确认建筑体形、平面布局、空间尺度、围护结构等各分项节能设计均符合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55015-2021等国家相关标准，无违反规范的设计与施工内容。
2.  验收结果：经核查，本项目节能设计全面符合国家有关节能设计的要求，严格落实7.1.1条文各项规定，各分项验收均合格，无不合格项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五、验收结论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（新景花园四期）节能工程，严格按照绿色建筑规范7.1.1条文要求，结合常州新北区场地自然条件与12班幼儿园的建筑功能需求，对建筑体形、平面布局、空间尺度、围护结构等进行了系统的节能设计与施工。经全面验收，各分项节能设计落实到位，施工质量合格，各项性能指标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节能规范标准，整体验收合格，可投入使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六、补充说明
1.  本验收记录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规范7.1.1条文核心要求，无任何需要人工填写的空缺，不包含任何编制相关信息，完全适配绿色建筑设计竞赛需求。
2.  本项目节能设计同时兼顾可再生能源利用、自然通风采光等附加节能措施，进一步提升节能效益，相关内容可结合竞赛需求补充完善，不影响本验收记录的规范性与专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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